苏州市总工会

资金存放银行招标公告

因工会资金竞争性存放的需要，苏州市总工会决定开展资金存放招标工作，择优确定资金定期存放银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苏州市总工会资金存放项目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内容

1．存放总额：3000万元（人民币）

2．存放期限：1年期

3．存放银行数量：1家

（二）项目要求

1．银行应加强对存放资金的监督管理，保证资金安全；

2．银行提供的各项服务方案应符合国家政策要求；

3．银行收到划拨存放资金当天起息，并在3个工作日内开具存放证明。存放证明应当载明存放银行名称、存放金额、利率以及期限等要素；

4．存放资金到期时，存放银行应按规定及时将本金和利息足额划至总工会账户；

5．按国家有关规定或经双方协商，及时将需提前支取部分的本金和利息分笔足额划至总工会账户；

6．出现可能影响存放资金安全的重大事项情况时，应及时报告总工会；

7．银行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强，态度好，业务熟练；

8．银行可提供上门服务，3个工作日内将合同及各类票据回单等送达工会。

（三）报价要求

1.投标单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存款基准利率上浮百分比予以报价，并注明上浮后的实际利率（保留小数点后2位数）；

2.所报利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将固定不变，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

3. 任何包含价格调整要求的报价，将被认定为无效报价。
三、投标银行应具备的资质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未被“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依法开展经营活动，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未涉及银监部门行政处罚的事件，未涉及内外部案件及重大风险事件；

4.投标单位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且在苏州市行政区域内设有分支机构；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同一家银行只能以市级分行或授权的下属分支机构参与投标，隶属于同一法人的银行不得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

四、评分标准

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100分，具体内容如下：

基本资质与条件占比20%、资金安全占比20%、综合服务占比50%、其他（根据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标书内容进行综合评价打分）占比10%。
五、公告期：2021年5月18日至2021年5月24日。递交（邮寄）投标文件地址：苏州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姑苏区十梓街578号）。      

六、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朱先生 方女士 0512-65249173七、提交材料：

1. 目录

2. 投标基本情况

3. 投标单位简介（包括投标单位性质、规模、资质以及获得荣誉等）

4.投标报价表

5. 资格证明材料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如身份证、护照等，复印件）

（4）法人授权代表身份证明材料（如身份证、护照等）及单位社保证明（复印件）

（5）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未发生金融风险及重大违约事件等情况的承诺函

（6）其他应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

6. 服务方案，至少包含服务时效性、资金安全保障方案、提前支取方案、业务收费标准、上门服务方案以及个性化服务等

以上复印件均需加盖投标银行公章，并密封报送。

                                     苏州市总工会

            2021年5月18日
